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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5月 29日舉行的特別會議

「長者及殘疾人士公共交通優惠」

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及

香港肢體弱能人士家長協會

提交意見書

1. 鼓勵融入社會，獨留殘疾兒童

去年特首施政報告推出2元交交通優惠計劃，其目的是「鼓勵長者和殘疾人士

多些走進社區，建立關愛共融的社會」，優惠亦可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担；此項

措施乃體恤社群需要，值得讚賞。長者的定義名乎其實以年齡為標準，65歲作

為指標。至於殘疾人士亦根據其殘疾程度達100%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受

助人及傷殘津貼受惠人。長者受惠人數約98萬，殘疾人士受惠人數約13萬。

可是，此項「建立關愛共融的社會」的計劃，卻對殘疾人士設年齢下限。據知

12歲以下殘疾程度達100%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受助人及傷殘津貼的殘疾

兒童，只有三數千人，他們基本上又不能獨自外出活動，需由照顧者協助，所

需 的交通費用亦不少，為何優惠沒有他們的份兒？大好計劃忽略了 他 們 的需

要，家長會大惑不解 ！ 期望局方能盡早撥亂反正，讓他們參與社區活動，減輕

家長的交通費用負擔。

2. 優惠已享，實為誤解

相信計劃構思時認為一般兒童已享乘車船的半價優惠，加上有經濟困難的家庭

亦可申請車船減免，所以計劃便毋須涵蓋他們。以下的車資收費情況比較，可

清楚列明優惠實施前後的分別，殘疾兒童比年長的殘疾人士多付車資！

現時收費 12-64歲健
全人士

12歲以下殘
疾兒童

12-64歲殘疾人士
及長者車票優惠

多付車資

例子 1：沙田至紅磡 $5.1 $2.6 $2 $0.6

例子 2：沙田至中環 $13.0 $6.4 $2 $4.4

例子 3：沙田至迪士尼 $21.8 $10.8 $2 $8.8

殘疾人士交通補助金 -- $0 $2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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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殘疾人士交通補助金，殘疾兒童同樣不受惠

除此之外，現時領取傷殘津貼的12-64歲受助人享有$225交通補助金，而 12歲

以下殘疾兒童沒有此補助金，難道他們的殘疾程度是以年齡來界定嗎？他們的

殘疾程度因年齡而有分別嗎？其實，一般的兒童半價優惠是由屬私人機構營辦

商提供，與政府提供的補助或車票優惠是兩回事。兒童半價是商業的行為，交

通補助金及車票優惠是政策，應該以公平為原則及以殘疾定義來作準。

4. 殘疾兒童權利未受保障

無論是一般商業活動或政府的康文署活動，如入場券費用，大多數情況都給予

12歲以下兒童優惠價。有的情况更會特別為殘疾人士提供更高的優惠，例如海

洋公園的入場收費是殘疾人士免費，其理念是鼓勵家人與殘疾人士外出社區。

在此種情況下，殘疾兒童有權使用12歲以下兒童優惠或殘疾人士免費，他們可

以最佳利益為一項首要考慮(可參照殘疾人權利公約約章第七條：殘疾兒童)。

現時的2元優恵計劃，沒有從他們的最佳利益出發，反置他們於不利的情況之

下，實在有違公約的理念及精神。

建議：

即將推出的2元交通優惠計劃，應儘快將 3-11歲殘疾程度達100%的综合社會保

障援助(綜援)受助兒童及傷殘津貼受惠兒童，列為受惠對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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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2元乘車計漏殘疾童家長促擴優惠，明報14-5-2012




